
审计组报告 法规科审理
局审计业务会议研究审

定

审计项目计划建议报请
局党组会议研究通过

根据上级审计机关安排或者授权
审计的事项、政府工作中心、组织
部门建议等调查审计需求，初选审

计项目

对初选审计项目进行可
行性研究，确定备选审计

项目及优先顺序

评估审计机关可用审计资源，确定
审计项目，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建议

报省审计厅备案，向上级审计委员
会报告

项目总结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草拟
审计文书代拟稿

业务科室复核

项目实施科室

被审计单位

相关单位

问题整改情况

建议采纳情况

移送事项办理情况

所在业务科室督办 法规科督查审计组督促

集中抽查（优秀项目评选）

审计决定书

被审计单位自收到报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
整改方案和任务清单报送审计机关，在60日内
将问题整改完毕，报送整改结果报告和整改结
果清单，并依法向社会公告

审计报告（含问题清单）

审计处罚听证告知书

审计事项移送处理书

各科室对被审计单位整改结果报告和整改资料
进行检查，撰写检查报告

审计整改期满15个工作日内，各科室将整改结
果清单报送法规科；对未整改到位的事项于每
月5日前向法规科报送最新进度

日常检查

报告出具5个工作日内，业务
科室向法规科报送问题清单

审计归档立卷
（审计报告出具的3个月内）

每月24日前，业务科室向法
规科报送审计统计报表

报告出具3个工作日内，业务
科室向法规科报备审计文书

电子版和纸质版

法规科5个工作日内向
省厅报备审计报告和决

定电子版

科室应在审计报告出具的第61天至90天内对审
计结果进行公告，涉密事项除外

审计项目归档工作实行审计组组长负责制，
审计组组长应当确定立卷负责人。
立卷责任人应当收集审计项目的文件材料，
并在审计项目终结后及时立卷归档，由审计
组组长审查验收。

下达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
划；计划执行中遇有法定情形

的，按原审批程序调整

审计项目计划执行
情况及成果统计

报告本级审计委员会批准

本级审工作报告、结果报告，
审计报告中的重要审计事
项，重大违纪违法线索问题
向上级和本级审计委员会报
告

本级审整改报告，审计报告中的重要审计事项整
改情况，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整改情况向上级和本
级审计委员会报告

审计要情、审计建议书、审
计专报


